
 
桂航教〔2020〕28 号 

 

 

第一条  为保证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公平性，规范转学

审批过程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

41 号令）、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《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进一

步规范普通高等学校转学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办〔2015〕246 号）

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细则。 

第二条  转学的含义  

转学是指高等学校学生不在高考被录取学校学习，转至其他

高校学习完成学业的过程。 

第三条 转学的条件 

（一）学生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，如患病或者确有特

殊困难，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的，可向学校提出转学申请。其中

患病学生需提供经转出学校、拟转入学校指定医院检查证明。特

殊困难一般指因家庭有特殊情况，确需学生本人就近照顾的。 

（二）申请转学的本专科学生高考分数应达到拟转入学校相

关专业在生源地相应年份的高考录取分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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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生转学，必须符合教育部、教育厅、转出高校、转

入高校关于转学的其他相关规定。 

第四条 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转学： 

（一）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； 

（二）高考分数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

年份录取分数的； 

（三）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； 

（四）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； 

（五）无正当转学理由的。 

第五条  转学需提供的相关材料 

（一）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申请暨备案

表》，一式四份（如学生需迁移户口请一式五份）； 

（二）因患病转学学生须提供转出学校所在地二级甲等以上

医院检查证明原件（加盖医院病情证明专用章），因特殊困难转

学学生提供特殊困难情况说明，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（加盖学校

公章）； 

（三）转出学校提供的加盖公章的学生录取简明登记表（含

录取分数）； 

（四）转入学校招生部门提供的转学学生达到拟转入专业相

应年份最低录取条件证明材料（加盖学校公章的录取简明表和其

他文字证明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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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学生成绩单（加盖学校公章）； 

（六）学生在校表现鉴定意见（加盖学校公章）。 

第六条  转学审批流程 

（一） 转出审批流程 

我校学生申请转出，需由学生本人填写《桂林航天工业学院

学生转学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经所在学院主要负责人同意后，填

写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申请暨备案表》（附

件 2）。经教务处负责人、学校分管领导、转入学校签字同意并

加盖公章后，由我校连同第五条规定的材料提交至广西区教育厅

审核。 

（二） 转入审批流程 

外校学生申请转入我校，需经所在学校同意转出后，将第五

条规定的材料提交我校招生部门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学校召开学

院、学校两级会议讨论是否同意接收，并将学生名单、表决情况

等相关内容如实记入会议纪要。其中学院转学审核由学院教学工

作委员会负责；学校转学审核由校长办公会负责。 

凡同意转入的，由学校分管领导、教务处负责人在《广西壮

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申请暨备案表》上签字。由校长

签署接收函。 

经转出、转入学校同意后，不跨省的转学由转出学校报送广

西区教育厅；跨省的转学由转出学校报送其所在省级教育行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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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备案，再报送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审核备案。 

第七条  转学审核时间及公示 

学校每年 1 月底之前与 6 月底之前接收转学申请，招生部门

审核通过后提交学院、学校两级会议讨论。讨论通过的，学校将

同意转学学生的相关信息（主要包括学生姓名，转出、拟转入学

校和专业名称、入学年份、录取分数、转学理由等）在学校校园

网主页、校内公示栏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 

第八条  转学进入我校的学生入学后不得再次申请转专业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桂林航天工业学院

转学管理细则》（桂航教〔2018〕27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生转学申请表 

2. 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申请暨备案表 

 

 

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

2020 年 5 月 25 日 

 

 

 

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25 日印发 


